〔2013〕75号
关于做好2013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

和困难劳模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为做好2014年元旦春节集中慰问的准备工作和特困职工救助证年检工作，经研究，现就2013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困难劳模调查摸底工作的具体通知如下：

一、调查摸底对象

本次调查摸底主要针对五类对象：

1.低保、低保边缘职工：已经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低保边缘人群的在职职工家庭。由各级工会填写《苏州市在岗职工家庭进入市最低生活保障（低保边缘人群）情况表》（附件1），采用登记备案的方式进行调查。

2.特困职工：帮助已经领取特困职工证的职工家庭做好年度审核复检；对新出现的特困职工家庭，及时办理《苏州市区特困职工救助证》的申领工作。复核和新申领的特困职工家庭对象均须填写《苏州市区特困职工救助证申领（年度审核）表》（附件2），并严格按照特困职工的申领标准进行复审和核报。关于《苏州市区特困职工救助证申领指南和待遇说明》已上挂至苏州工会网，可自行查看下载。

3.重病困难职工：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2.5倍（目前低保标准为630元）以内（外来务工人员需在苏签订劳动合同工作一年以上），因职工本人或家庭主要人员患重大疾病（年个人自负和自费部分医疗费累计超过10000元），未达到领取《低保证》、《低保边缘证》、《特困职工救助证》标准的重病困难职工家庭。

4.困难职工：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3倍（目前低保标准为630元）以内，因患病、子女读书、突遭灾害的困难职工家庭；在苏有稳定劳动关系且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农民工和其它困难职工家庭。
5.市区困难劳模：因患病、失业、突发意外等情况引发家庭经济困难的市级以上劳动模范。

上述3.4.5类对象，由各级工会根据《2013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表》进行填报（附件3），并根据《2013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汇总表》进行汇总后上报（附件4）。

二、调查摸底时间和要求

（一）时间进度安排：

2013年12月13日前，完成各类困难群体的调查工作，市区各单位将各类汇总表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报市总工会生活部，QQ：348837535，电话，65236564。
2013年12月20日前为市总工会复核建档阶段。

2013年12月27日前市区各单位报出患大病、重病职工家庭预备走访慰问名单。

2014年1月20日前，按照实际帮扶情况，各市、区完成全总工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档案的录入和更新。

（二）调查要求：
1.完善工作台账。各级工会负责对本系统、本单位的各类困难职工家庭开展调查。建立健全本单位领取低保、低保边缘职工家庭、已领市总工会特困证的特困职工家庭、上报市总开展2014年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的困难职工家庭和本级工会帮扶的困难职工家庭四本台帐，有针对性地分类帮扶。

2.确定申报口径。本次调查的开展必须按照年底前实际的工会组织隶属关系口径组织实施。原则上单位工会只受理大病困难职工本人的申请，如家属确实患有大重病且没有工作单位的，可由有单位一方工会开展调查和填报，避免多头重复。

3.特困证年审注意事项。在进行特困证年度复审和新申领特困证时，一定要严格把握标准，重点要提供申领职工户口的户号、2013年度医药费票据的复印件，子女就读学校、专业名称、目前年级等相关情况。具体按照（附件2）表格要求填写。

各级工会要利用本次调查的机会，不断完善本地区、本单位的救助机制，对不同程度、不同需求的困难职工进行分级建档，分层帮扶，努力做到帮扶救助全覆盖。
附件：

1.苏州市在岗职工家庭进入市最低生活保障（低保边缘人群）汇总统计表

    2.苏州市区特困职工救助证申领（年度审核）表
    3.2013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表
4.2013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汇总表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行07实施向困难职工送温暖的工作门发文进行了2013年10月21日
4

